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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了车还得给医院献血？”
一饮酒司机被抽血时醉话连篇，且拒绝在事故勘查报告上签字

□记者 吕修全 报道

本报11月8日讯 8日下午，市
区古寨东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涉嫌酒后驾驶的男子驾驶三轮车
与另一车辆发生碰撞。该男子被交
警带至四鸽四医院急诊中心抽血
时醉话连篇，“撞了车还得给医院
献血么？”“我们勤劳勇敢，抽点血
不怕！”该男子未携带驾驶证等证
件，也拒绝在事故勘查报告上签
字，后被民警带回交警大队约束
醒酒。

8日下午 3点许，两名民警带
着一名中年男子走进四鸽四医院
急诊中心。该男子满脸通红、步履

蹒跚，坐到椅子上后四处张望。民
警找来护士给该男子抽血，后者
一边脱着外套，一边询问护士：

“ 怎 么 撞 了 车 还 得 给 医 院 献 血
么？”护士告知男子，他因涉嫌酒
驾被民警带到医院，要检验血液
酒精含量。男子满不在乎地表示：

“抽点就抽点吧！我们勤劳勇敢，
抽点血不怕！”面对民警拍照录像
取证，该男子还面对镜头微笑着，

“真不好意思，还给我拍照呢！”男
子醉话连篇，逗得急诊室里的人
都笑了。

据交警一大队民警介绍，当
天下午2点45分许，该男子驾驶一
辆三轮摩托车在古寨东路与另一

车辆发生碰撞。民警到场后发现
该男子浑身酒气，涉嫌酒后驾驶，
并且该男子身上没有携带驾驶证
等证件，民警不能确认其身份和
确定其是否持有驾驶证。民警依
法暂扣三轮摩托车后将男子带到
医院抽血检测血液酒精含量。

面对记者的提问，这名男子
毫不掩饰自己饮酒的事实，自称
喝了半斤多药酒。

抽血结束后，民警要求该男
子在事故勘查报告及血液采集记
录上签字确认，该男子拒不签字，

“我无名无姓，签谁的名字？”民警
只得将该男子带回交警一大队，
待其醒酒后再行处理事故。

购物卡抵工资，行不？
不行，必须是货币！
□记 者 许君丽 报道
□通讯员 徐顺新

本报 1 1 月 8 日讯 本该
1600元的工资，却变成了1200
元的现金和500元的超市购物
卡。近日，酒店服务员小刘就
碰上了这样的荒唐事。

今年 9月，小刘到文登市
的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月薪
1600元。一个月后，工资却变
成了1200元和500元的超市购
物卡。小刘希望老板给发现
金，老板答复称，资金紧张，只
能用超市购物卡抵工资，而且
还认为多发给小刘100元。

小刘向文登劳动监察处

举报后，监察员来到酒店进行
调查，发现该酒店多次用购物
卡充当部分工资发给员工，由
于大部分员工是本地人，而且
每次发工资加上购物卡比原
来的工资多出一些，许多员工
也就默认了这种发工资的方
式。

我国《劳动法》规定，“工
资必须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
给劳动者本人。”《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也规定，“劳动者工资
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
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
付。”事后，文登劳动监察处对
酒店下达责令改正，要求酒店
补发差小刘的400元现金。

讨要三年前欠薪
已过法定时效终未果
□记 者 许君丽 报道
□通讯员 孙东屯 徐顺新

本报11月8日讯 因为原
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且拖欠
两个月工资，三年前，职工孙
某愤然辞职离开。如今，孙某想
讨回当初单位拖欠的工资，但因
为超过法定时效，未能得到劳动
监察部门的支持。

2005年9月，孙某进入文登
市某电子公司工作，双方约定月
工资1600元，但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2009年7月1日，孙某提出
辞职，理由是单位拖欠其两个月
工资，之后离开了单位。今年10
月，孙某到文登市劳动监察处投
诉，要求单位支付其拖欠工资。

根据相关规定，劳动监察
投诉的时效期间为两年，孙某
应于2011年6月30日前提出投
诉，但孙某直至2012年10月才
提出，超过法定时效。最后，在
双方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文登
市劳动监察处依法作出处理，
对孙某的投诉不予受理。

8日，和平路自统一路路口至市立医院段，南北两侧的非机动车道被铺设为彩色路面。施工人员介绍，彩色路面
是用水晶颗粒铺设的，主要用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公交站点等位置，因为颜色比较醒目，能有效预防交通事故。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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